
纯碱（联碱）产品碳排放基准值 
1　 范围
本报告规定了以合成氨、二氧化碳、氯化钠为主要原料，采用联碱工艺技术生产的纯碱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及其核算方法、边界及相关折算系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4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4]2920号）
GB/T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29140-2012 纯碱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国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发改办气候[2014]2920号文中化工行业企业、石油化工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联碱产品生产界区 
从原材料经计量后进入装置开始，到成品等物料送出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热电（1）、母液吸氨、母液碳化、重碱滤过、重碱煅烧、淡液蒸馏、二氧化碳压缩、氯化铵结晶、冰机制冷、包装和贮运等单元，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和辅助生产系统设施组成，不包含重质纯碱工序和干氨工序。
采用浓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合成氨脱碳工序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往联碱输送二氧化碳的低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采用变换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压缩机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设在联碱碳化塔前或塔后的升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
3.2纯碱产品碳排放总量
等于报告期内产品生产界区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量。
3.3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等于报告期内纯碱产品碳排放总量除以轻质纯碱产品产量，重质纯碱产品以相应的系数折回轻质纯碱产品（折算系数以各企业统计为准）。
4　 技术要求
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基准值
对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基准值
	项目
	基准值(单位：吨二氧化碳/吨）

	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基准值
	


5　 统计范围、计算方法、折算系数
5.1统计范围（即边界）
对纯碱产品碳排放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主要生产系统包括热电、母液吸氨、母液碳化、重碱滤过、重碱煅烧、淡液蒸馏、二氧化碳压缩、氯化铵结晶、冰机制冷、包装和贮运等主要生产工艺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为生产系统服务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主要为供电、机修、供水、供气、供热、制冷、仪修、照明、库房和厂内原材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节能等设施的能源消耗。
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不包含重质纯碱工序和氯化铵干燥工序。
5.2计算方法
5.2.1纯碱产品碳排放总量应等于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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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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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告碳排放总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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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界区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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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单位：吨。
5.2.2纯碱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应等于纯碱产品碳排放总量除以纯碱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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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EF纯碱为纯碱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单位：吨/吨碱；
Y为轻质纯碱产品的产量，单位：吨。
5.3折算系数（即排放因子）
各项活动水平数据所对应的含碳量或其它排放因子计算参数，首选实测数据，如果没有实测数据，次选参考系数（可参加见附录A）。如选用实测数据，则应介绍实测方法及执行情况。
（1）包括热电：指电和蒸汽的排放因子应根据本企业自备电站的具体情况进行核算。
附录A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区域电网
	纯碱企业所在省份
	单位
	2012年

	华北
	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
	tCO2/Mwh
	0.8843

	东北
	辽宁
	tCO2/Mwh
	0.7769

	华东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tCO2/Mwh
	0.7035

	华中
	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
	tCO2/Mwh
	0.5257

	西北
	陕西、甘肃、青海
	tCO2/Mwh
	0.6671

	南方
	广东、云南
	tCO2/Mwh
	0.5271


附录B   联碱企业CO2气体排放报告数据计算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1 主营产品产量（t）
	　
	　

	1.1轻质碱产量（t)
	　
	　

	1.2重质碱产量（t)
	　
	　

	1.3重质碱耗轻质碱定额系数
	　
	　

	2 轻质碱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2.1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不含重质纯碱工序和氯化铵干燥工序

	2.1.1 消耗电量（Mwh）
	　
	 

	 2.1.2排放因子（tCO2/Mwh）
	　
	排放量/供电量

	2.2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不含重质纯碱工序和氯化铵干燥工序

	2.2.1 消耗热量（GJ）
	　
	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2.2.1.1低压蒸汽（t)
	
	

	2.2.1.2低压蒸汽压力（公斤)
	
	

	2.2.1.3中压蒸汽（t)
	
	

	2.2.1.4低压蒸汽压力（公斤)
	
	

	2.2.2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tCO2/GJ）
	　
	若数据不可得，采用0.11 tCO2/GJ

	3 轻质纯碱排放强度（tCO2/t 轻质纯碱）
	　
	含湿氯化铵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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